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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我区高速公路 

投融建管养运一体化改革最新情况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8年 9 月 3 日，宁夏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国企深

化改革和生产经营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进行了公告，针对

我区高速公路投融建管养运的改革方向做了说明。日前改革

有了最新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12 月 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公路交通投融资建设和管理体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宁党办【2018】108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 

    实施意见明确了“分类管理”、“权责统一”等改革的基

本原则，要求依照收费公路和非收费公路性质，推进分类管

理改革，收费公路遵循“效率优先”，实行企业化管理、市

场化运营；非收费公路突出公共服务性质，建设管理运营由

政府财政资金予以保障。收费公路和非收费公路均实行“建

管养运”一体化运行，确保权责利相匹配，做到有权必有责，

权责一致。 



实施意见中明确了进一步深化宁夏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交投”或“我公司”）改革，将全区

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养护、运营职责移交宁夏交投，使

我公司成为全区高速公路建设和经营管理的功能性企业和

独立的市场主体。 

1. 建成通车高速公路形成的资产、负债和收入（包括

服务区、信息通信、监控系统等附属设施）划拨宁夏交投，

由我公司负责后续经营管理。 

2. 在建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权及已形成的债务和投资移

交宁夏交投，由我公司继续负责后续融资和项目建设管理运

营。 

3. 拟建高速公路项目规划和建设方式由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论证确定，报自治区政府审定后，由我公司严格按照规

划要求组织实施。 

4. 将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征收业务移交我公司，作为

营业收入。 

5. 高速公路养护管理职责交由我公司承担。 

6. 建成通车高速公路、在建高速公路和拟建高速公路

项目的债务，按照“资产、负债、收入一致”的原则，由我

公司负责偿还。 

7. 宁夏交投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



广开融资渠道，盘活现有资产，切实降低建设和经营成本。 

目前，自治区各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改革，宁

夏交投也将按照自治区的部署要求，密切配合，确保各项工

作平稳过渡，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特此公告。 

 

 

 

                    宁夏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12 月 24日 


